附件

遂宁高新区关于支持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
（试行）（征求意见稿）

第一条  支持双创载体运营
对运营国家级创新平台的主体，经园区认定，场地入驻率达60%且企业数达30家以上，给予场地租金补贴50万元，场地入驻率达80%且企业数达50家以上，给予场地租金补贴70万元；国家级创新平台培育科技型中小企业总数超过15家给予10万元一次性奖励，超过25家给予20万元一次性奖励，每培育一家规上（限上）企业、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分别给予10万元、5万元奖励。                   
第二条  加强双创主体培育
对从事创业孵化的企业、科研院所、高等院校、科技服务机构，正常运营6个月及以上的，按照实际装修面积给予450元/㎡一次性补贴，最高不超过60万元。对在国家级创新平台孵化，年营业收入首次突破500万元、1000万元、2000万元、5000万元、1亿元的企业，分别奖励3万元、5万元、10万元、20万元、30万元，并在园区实现产业化且2年内升规入统的企业，一次性奖励50万元。
第三条  加快中试平台建设
大力支持企业建设符合新兴产业发展方向，面向行业提供科技成果概念验证、工艺流程优化、工程样机开发、检验检测、中小批量试制生产的中试研发平台，经园区认定，对中试平台的运营主体，按营业收入的10%给予不超过30万元补贴；对使用中试服务的企业，按照年度实际支出的10%给予不超过20万元补贴。

本政策措施支持对象为工商、税务、统计登记在遂宁高新区辖区，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并实行独立核算的运营主体或企业。
本政策自2025年 月 日起实施，试行3年，同一企业、同一事项在享受中省市政策奖补后不再享受本政策，原政策文件《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措施》即行废止。实施期间由遂宁高新区管委会出台实施细则进行界定和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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